
 

 

 

 

１．因以下症状就诊或住院治疗的人。 

・慢性呼吸器官的疾病 

・慢性心脏病（含高血压） 

・慢性肾病 

・慢性肝病 （肝硬化等） 

・正在服用胰岛素或其他药物治疗中的糖尿病以及引起其他病症的 

糖尿病 

・血压疾病（不包括缺铁性贫血） 

・降低免疫力的各种疾病（包括正在治疗中的恶性肿瘤等） 

・正在接受降低胆固醇等免疫功能的治疗 

・免疫系统异常症状所见的系统神经疾病和末梢神经疾病 

・系统神经疾病和末梢神经疾病导致身体机能衰竭的 

（呼吸障碍等） 

・染色体异常 

・重度身心疾病 

（重度肢体障碍和重度智力障碍叠加在一起的状态） 

・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

・重度精神疾病 

（因医治精神疾病而住院，持有精神障碍保健福利手册，或者在

自主援助医疗设施（精神医疗就诊）被判定为「重度且继续」），

以及重度智力障碍（持有治疗手册）。 

 

２．BMI（身体质量指数）在 30 以上的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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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有基础疾病的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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